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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惠东 市监 处字〔 2020〕 623号

当事人：惠东县平山镱标餐饮店（经营者：胡文标）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92441323MA547XUN7U
住所（住址）：惠东县平山三利商贸中心 A 栋一层 1-2 号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胡文标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 ******************
联系电话： *********** 其他联系方式：

联系地址： 惠东县平山三利商贸中心 A 栋一层 1-2 号

2020 年 8 月 13 日下午，我所执法人员依法对惠东县平

山三利商贸中心 A栋一层 1-2 号的惠东县平山平山镱标餐饮

店进行监督检查，该店正在开门营业中。执法人员现场检查

发现该店的二楼厨房有做好的凉拌青瓜一份。当事人的行为

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。

我所于 8 月 14 日报局领导审批同意后对该餐饮店进行立案

调查。

经查明：当事人经营的餐饮店在食品经营许可载明的许

可事项发生变化后，没有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申请变更经营许可，擅自于 2020 年 7 月份开始制售凉拌青

瓜等凉拌食品，并于 2020 年 7 月开始在网上售卖凉拌青瓜

等凉拌食品。至 2020 年 8 月 13 日被查之日止，当事人在网

上售卖凉拌青瓜等凉拌食品十几份，销售额 100 元，获利 20

元；当事人从制售凉拌青瓜等凉拌类食品至今，未在经营场

所内销售凉拌类食品，总共获利 20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胡文标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当事人

的身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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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

印件各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的经营的主体资格；

3、胡文标被询问调查笔录 1 份，证明当事人超许可范

围经营食品的违法事实等；

4、现场检查笔录 1 份：证明当事人制售超许可范围经

营食品的违法事实等；

5、现场提取的证据照片 4 张：证明当事人超许可范围

经营食品的真实情况；

根据上述违法事实和证据，当事人违反食品经营许可超

范围经营食品的行为，涉嫌违反了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款“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

化的，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许可”的规定。属超许可

范围经营食品的行为。

为此，我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有关

规定，在本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向

当事人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（惠东市监告字〔2020〕08623

号），当事人在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未提出陈述、申

辩意见。

综上事实，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

办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“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

发生变化的，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原

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许可”的规定。依

据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“违反本办

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，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

发生变化，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申请变更经营许可的，由原

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：拒不改

正的，处 2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”的规定，建议：责

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

1、给予警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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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改正违法行为，逾期不改正的，将按规定给予罚款。

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向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惠东县人民政府申请复

议，也可以在 6 个月内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惠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0年 8月 26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， 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。


